AL & S
115#F & ° i F % 4895%
B o f 2B EYE o RBPFRET
A 24w RE

PR FIRE R R ERFT B R A A (1142 &
M F % 5H2625L) > AFH| A :
B >
vOR B At AT 20 B 0 A Rdeti & Ao 2. P R
#’ RSP > de b BN E S UATER S HFAITEZP o
PREFZ 2
S RBRREZPRTRAES Y ALY HC RR R
ZE FFE?% &) 74
s B
Hﬁﬁ4:é@¢w £%4f%i - H%é,ﬁfw
% %3200 F 195 2 Fg3f B 5 YRR AR R F R -
B i o e 2liz $ 3200 %35 ~ $ 12 ik AE % o
Cp2 et Bl S RE: | S HFAEERT > PR
o TR IR A AwmE T e
?‘ﬁ;“t)f""f e P REFHF - - N EL- A AT
%@’w4ﬁ?@%@zaﬁ’%@w%$%ﬁ“wa
TR P2 0 g E ] o
()3."1f:’é‘k7?'17‘*“2$@ é‘ﬁ],&t{i ”ﬁgii?/ﬁﬁi(;‘
ﬁ#%r)’éé%ﬁﬁﬁ&%?f,mn L ip g
Porrd o TAHHEEAMP o L Ew
EELAE TR RS EE ) SR L R F
F%iiﬁ‘%%ﬁﬁﬁﬁﬁﬁﬁ’Tfﬁ
iﬁKZG 7 'r&%iﬁ-ﬁﬁﬁt%“ A 9555&3 v
122 g b



RS - R E T TR BT )
ZH3IIEZLFIIENE ~ F3B A BT P2 o AL FA
%{%4r%1 SN e e A TP L C R R C T E
TEE P T P SRR TSR BB B AT
H’W%# P RAFREFFRART ARLY > BRI
53812 1% 178 ~ 3R T > WHA % LT 2L
To o 30 2R - 87 G0 A BT 0
iR e
Sha ot 2 p B4R > SR AT 0 2 SRR S
%@ﬂ%r&zﬁ—~mr%%w1%,@%@ﬁh 11
DERY HF HI25HAp L2z 3 TBRIAFET
Lo mAEEAHTE LR o
o~ RAE IR E F4490F % 1R w B~ %4500F % 198 ~ % 4540k
5278 0 &R ;i"J;i—/* A 2 o
T ~ACAPRAE S B EN TR R A E 0P o0 B
Fee RAEIER - 2 Sk AR L 3 (BHE A)
AR SR BT WRARE G ST
¥ =Y W 115 & 4 ! 7 2
EPHEIE 2 OF A A
WP ARFEPER AR o
Jed JRA A Bt 0P P AR D P IR (B
HrE A ) o
£ A RAET A deR PRE)A > B IR

L} A
P L E o R R AR A *

-

F



EALEd

PRES P e (|6 BSP LS Ao

4,
)
g

\

o
ks
s
-
M o
)
e h Rl e
ke (N
N -:gr S on
¥

@ »
[axly

i
—I
Et
0
Qe
s

¥

-

N N

bo

>

L
o

|
\4
Y

Y
-_
H\

e
.
:?}‘%
Niud
=

Do
o o
.

S

T

S

]

\r‘?‘g

E:

Dal

Sk

w8

S

q

—h

&

114# & ¥ F % 55262%%

AR 4 6 gE
(YR azangr 549 Tpedd
FERED)

b
i
mj



i

IR P A éiﬁ? %%?ng@’H*
RRI14E87 28p 23F543F » et @ 3 O® OO®005.2
AR D R 0 R BERATT T 2 35 72 lim

(B EATEH200040~) » @E18 > e B % > RGRALS
FRAFUEFE L SEARRIIARFEN T 7 AR
iéﬁ’ﬁ;ﬁJT%:C%?n4ﬁ892892m%1w¢$fu%%;f%
BELG o B REERG T AP (THERAT)
g g ¢ 3 OF OO000OHE05L2 357 & iz 8 3T
o w b g % p o 0 f R (RdeR) SRR
BAMALMTEAZGH FIEC AN R L& ATk i@
EMBPFREFE I CEARRFEARESEN A A
BRE A AE N
Ed 0 G ERL Y- A RIS e

FR I AT E R
P RTE o LR L S FENAFH A A H P
VR E AR A TRAME PR ERRREL Y
R TFABAFERIS B IR ST o e R ER
Br e DAABSRAILED S TSR BHEYE L
Evgho Bkt po i pae o 4 r%@ﬁﬁmif
Poak om0 ek $ 3200 ¥ 198 2 g5k - $3200F % 1

Rals

s B AR B o AL R BN PR R
oA G R Pj‘g—%é\;ﬁfaﬁjo_x_?ﬁi”*%fgﬁ' A 0 e

BB o R A)E R3BELIF AL S BIWLRE > 7
GRER AR PE N E RS A E S B e
4 B Aok o R RAGEP %= @A 0 3 %71 5 3810F % 2%

RAEFFE HA010E 5 190 i {5 H i o



AL AFEP SRS ED
2 3 EN &

115

pul"'%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中簡字第489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白漢駿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552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白漢駿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拘役陸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白漢駿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另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１次竊盜既遂及１次竊盜未遂等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被告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已著手於竊盜行為而未遂，所生危害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竊盜前科（未構成累犯），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憑，仍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恣意竊取他人財物，顯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所為應予非難，參以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徒手行竊之手段、所竊財物金額或價值，並考量被告於犯後坦承全部犯行，惟未見其與被害人張超勇、竑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和解或成立調解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行次數、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不法內涵、侵害法益程度等情，為整體評價後，定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因本案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竊盜犯行而取得如附表編號1「竊得之物」欄所示之物，為被告所供認，為其犯罪所得，因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張超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於其所犯罪名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所有之自備鑰匙1支，為被告所有，且為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㈡犯罪所用之物，惟業經本院另於115年度中簡字第12號判決宣告沒收，此有上開判決存卷可查，故無重複宣告沒收之必要。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簡易判決，得於收受簡易判決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鄭葆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黃崧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佩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竊得之物

		所犯之罪、所處之刑及沒收



		1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

		藍色自行車1輛（價值新臺幣2000元）

		白漢駿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藍色自行車壹輛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

		無

		白漢駿犯竊盜未遂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言股
　　　　　　　　　　　　　　　　　　114年度偵字第55262號
　　被　　　告　白漢駿


　　　　　　　　　　　　（另案在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臺中分監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白漢駿分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㈠於民國114年8月28日23時5分許，在臺中市○區○○街00號之福人街停車場內，徒手竊取張超勇所有之藍色自行車1輛（價值新臺幣2000餘元），得手後，供己使用，嗣經張超勇發現失竊後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而循線追查，始悉上情；㈡於114年8月28日23時10分許，騎乘上開竊得之自行車，在竑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竑穗公司）所經營位於臺中市○區○○○○街00號之城市車旅停車場五權西四站繳費亭內，以自備之鑰匙（未扣案）打開竑穗公司職員陳景彥所管領之信箱，因該信箱內無金錢而未得逞，嗣經陳景彥發現後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而循線追查，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白漢駿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張超勇、竑穗公司職員陳景彥於警詢時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福人街停車場、城市車旅停車場五權西四站等現場及路口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內容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在卷可稽。是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均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第320條第1項、第3項之竊盜未遂等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有異，請予分論併罰。至被告所竊得之財物，係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被告用以開啟上開繳費亭信箱之鑰匙1把雖未扣案，但無從證明業已滅失，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聲請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鄭　葆　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　記　官　張　惠　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中簡字第489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白漢駿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

偵字第552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白漢駿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

拘役陸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白漢駿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

    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另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

    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１次竊盜既遂及１次竊盜未遂等罪間，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被告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已著手於竊盜行為

    而未遂，所生危害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

    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竊盜前科（未

    構成累犯），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憑，仍不思循正當途徑獲

    取所需，恣意竊取他人財物，顯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

    法觀念，所為應予非難，參以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徒手

    行竊之手段、所竊財物金額或價值，並考量被告於犯後坦承

    全部犯行，惟未見其與被害人張超勇、竑穗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達成和解或成立調解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

    如附表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

    告所犯各罪之犯行次數、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不法內涵

    、侵害法益程度等情，為整體評價後，定應執行之刑及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因本

    案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竊盜犯行而取得如附表編

    號1「竊得之物」欄所示之物，為被告所供認，為其犯罪所

    得，因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張超勇，應依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於其所犯罪名項下宣告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所有之自備鑰匙1支，為被告所有，且為供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書犯罪事實一、㈡犯罪所用之物，惟業經本院另於115年

    度中簡字第12號判決宣告沒收，此有上開判決存卷可查，故

    無重複宣告沒收之必要。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

    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簡易判決，得於收受簡易判決送達後20日內，經本

    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鄭葆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黃崧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

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佩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竊得之物 所犯之罪、所處之刑及沒收 1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 藍色自行車1輛（價值新臺幣2000元） 白漢駿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藍色自行車壹輛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 無 白漢駿犯竊盜未遂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言股

　　　　　　　　　　　　　　　　　　114年度偵字第55262號

　　被　　　告　白漢駿



　　　　　　　　　　　　（另案在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臺中分監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白漢駿分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㈠於

    民國114年8月28日23時5分許，在臺中市○區○○街00號之福人

    街停車場內，徒手竊取張超勇所有之藍色自行車1輛（價值

    新臺幣2000餘元），得手後，供己使用，嗣經張超勇發現失

    竊後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而循線追查，

    始悉上情；㈡於114年8月28日23時10分許，騎乘上開竊得之

    自行車，在竑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竑穗公司）所經營

    位於臺中市○區○○○○街00號之城市車旅停車場五權西四站繳

    費亭內，以自備之鑰匙（未扣案）打開竑穗公司職員陳景彥

    所管領之信箱，因該信箱內無金錢而未得逞，嗣經陳景彥發

    現後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而循線追查，

    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白漢駿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核

    與被害人張超勇、竑穗公司職員陳景彥於警詢時指述之情節

    相符，並有福人街停車場、城市車旅停車場五權西四站等現

    場及路口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內容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在

    卷可稽。是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均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第320條第1項

    、第3項之竊盜未遂等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

    行為有異，請予分論併罰。至被告所竊得之財物，係犯罪所

    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

    收或追徵其價額。被告用以開啟上開繳費亭信箱之鑰匙1把

    雖未扣案，但無從證明業已滅失，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

    規定，聲請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鄭　葆　琳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　記　官　張　惠　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中簡字第489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白漢駿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552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白漢駿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拘役陸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白漢駿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另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１次竊盜既遂及１次竊盜未遂等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被告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已著手於竊盜行為而未遂，所生危害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竊盜前科（未構成累犯），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憑，仍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恣意竊取他人財物，顯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所為應予非難，參以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徒手行竊之手段、所竊財物金額或價值，並考量被告於犯後坦承全部犯行，惟未見其與被害人張超勇、竑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和解或成立調解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行次數、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不法內涵、侵害法益程度等情，為整體評價後，定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因本案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竊盜犯行而取得如附表編號1「竊得之物」欄所示之物，為被告所供認，為其犯罪所得，因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張超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於其所犯罪名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所有之自備鑰匙1支，為被告所有，且為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㈡犯罪所用之物，惟業經本院另於115年度中簡字第12號判決宣告沒收，此有上開判決存卷可查，故無重複宣告沒收之必要。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簡易判決，得於收受簡易判決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鄭葆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黃崧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佩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竊得之物

		所犯之罪、所處之刑及沒收



		1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

		藍色自行車1輛（價值新臺幣2000元）

		白漢駿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藍色自行車壹輛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

		無

		白漢駿犯竊盜未遂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言股
　　　　　　　　　　　　　　　　　　114年度偵字第55262號
　　被　　　告　白漢駿


　　　　　　　　　　　　（另案在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臺中分監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白漢駿分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㈠於民國114年8月28日23時5分許，在臺中市○區○○街00號之福人街停車場內，徒手竊取張超勇所有之藍色自行車1輛（價值新臺幣2000餘元），得手後，供己使用，嗣經張超勇發現失竊後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而循線追查，始悉上情；㈡於114年8月28日23時10分許，騎乘上開竊得之自行車，在竑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竑穗公司）所經營位於臺中市○區○○○○街00號之城市車旅停車場五權西四站繳費亭內，以自備之鑰匙（未扣案）打開竑穗公司職員陳景彥所管領之信箱，因該信箱內無金錢而未得逞，嗣經陳景彥發現後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而循線追查，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白漢駿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張超勇、竑穗公司職員陳景彥於警詢時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福人街停車場、城市車旅停車場五權西四站等現場及路口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內容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在卷可稽。是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均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第320條第1項、第3項之竊盜未遂等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有異，請予分論併罰。至被告所竊得之財物，係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被告用以開啟上開繳費亭信箱之鑰匙1把雖未扣案，但無從證明業已滅失，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聲請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鄭　葆　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　記　官　張　惠　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中簡字第489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白漢駿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552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白漢駿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拘役陸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白漢駿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另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１次竊盜既遂及１次竊盜未遂等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被告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已著手於竊盜行為而未遂，所生危害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竊盜前科（未構成累犯），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憑，仍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恣意竊取他人財物，顯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所為應予非難，參以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徒手行竊之手段、所竊財物金額或價值，並考量被告於犯後坦承全部犯行，惟未見其與被害人張超勇、竑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和解或成立調解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行次數、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不法內涵、侵害法益程度等情，為整體評價後，定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因本案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竊盜犯行而取得如附表編號1「竊得之物」欄所示之物，為被告所供認，為其犯罪所得，因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張超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於其所犯罪名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所有之自備鑰匙1支，為被告所有，且為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㈡犯罪所用之物，惟業經本院另於115年度中簡字第12號判決宣告沒收，此有上開判決存卷可查，故無重複宣告沒收之必要。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簡易判決，得於收受簡易判決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鄭葆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黃崧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佩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竊得之物 所犯之罪、所處之刑及沒收 1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 藍色自行車1輛（價值新臺幣2000元） 白漢駿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藍色自行車壹輛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 無 白漢駿犯竊盜未遂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言股

　　　　　　　　　　　　　　　　　　114年度偵字第55262號

　　被　　　告　白漢駿　　　　　　　　　　　　（另案在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臺中分監執行中）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白漢駿分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㈠於民國114年8月28日23時5分許，在臺中市○區○○街00號之福人街停車場內，徒手竊取張超勇所有之藍色自行車1輛（價值新臺幣2000餘元），得手後，供己使用，嗣經張超勇發現失竊後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而循線追查，始悉上情；㈡於114年8月28日23時10分許，騎乘上開竊得之自行車，在竑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竑穗公司）所經營位於臺中市○區○○○○街00號之城市車旅停車場五權西四站繳費亭內，以自備之鑰匙（未扣案）打開竑穗公司職員陳景彥所管領之信箱，因該信箱內無金錢而未得逞，嗣經陳景彥發現後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而循線追查，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白漢駿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張超勇、竑穗公司職員陳景彥於警詢時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福人街停車場、城市車旅停車場五權西四站等現場及路口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內容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在卷可稽。是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均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第320條第1項、第3項之竊盜未遂等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有異，請予分論併罰。至被告所竊得之財物，係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被告用以開啟上開繳費亭信箱之鑰匙1把雖未扣案，但無從證明業已滅失，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聲請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鄭　葆　琳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　記　官　張　惠　娟　　　



